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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湾··

法苑

老左 讲故事

老左讲故事，是基层市场监管部门根据真实的工作案例，以讲故事的形式向普通百姓
介绍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职责，宣传日常消费维权知识，同时也提醒经营企业与个人，在
经营中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商业诚信，共同维护市场秩序和安全的一档专栏。

杨大伯的宠物狗 都说朋友铁不铁，涉及到经济往来便
知分晓。小吴和小王就遭遇了这样的经历：
原本是好闺蜜的两人在经营一家早教培训
中心失败后发生经济纠纷，一方认为自己
是借钱给好友，而一方则咬定是投资。争
执不下的两人最终为钱决裂，对簿公堂。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

海虹口法院）公开审理后，综合双方提供
的证据，认定两人之间属于借贷关系，并判
决小吴归还借款本息共计 75万余元。
事情还要从 2018 年说起。眼看身边

的朋友结婚生娃，小吴发现在教育培训这
块可以发掘新的商机，并告诉了小王。小
王认为这个主意不错，并表示自己也想出
资。两人于 2018年 12月签署了《投资协
议》，协议有效期为一年，小吴按月固定还
本金和分红给小王。随后小王将协议里约
定的 152万元分次转给小吴。
就这样，两人签订了协议。然而这份

协议中并未涉及收益和亏损的相关约定。
生意并非稳赚不赔，从 2019 年 4 月

起早教培训中心经营状态逐渐恶化，盈利
锐减，7 月后小吴便停止向小王支付本金
和分红。
眼看拿出口袋的钱没有任何回应，小

王着了急，开始向小吴催讨本息。多番协
商无果后，小王将小吴告上法庭，曾经的好
闺蜜也就此决裂。
法庭上，小吴辩称和小王之间并非借

贷关系，而是投资合作关系。两人当初约
定好一起经营早教培训中心，签订了多份
投资协议，约定每月归还本金和投资分红。
目前由于种种原因早教培训中心的经营情
况走了下坡路，亏损严重。投资有风险，小
王既然入股便要承担，因此自己不需归还
投资款，甚至保留向小王追讨已支付投资
款和分红的权利。
法院审理后认为：从内容上看，双方签

订的投资协议名为投资，但内容约定的是
小吴每月向小王固定还本付息，而无风险
承担的约定，这是民间借贷的法律特点，而
非投资法律关系；从实际履行看，小王向小
吴支付了协议约定金额，小吴按约定固定
归还本息，这符合民间借贷的履行特点，而
投资关系中，投资人得到的是投资回报收
益，而非投资本金本身；从小吴的辩称看，
小吴虽称与小王合资开办早教中心，但并
未举证证明双方存在投资比例、利润分配、
经营管理或代持股等与投资关系相符的其
他约定。
综上，本案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更

符合证据规则和法律规定。
案件定性是司法实践中审理民间借贷

纠纷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其中一类为以投
资、合伙、委托理财等其他关系掩盖民间借
贷关系，如本案涉及的以投资关系掩盖民
间借贷关系。
现实生活中，当事人之间签订名称为

投资、合作、合伙、股权转让、委托理财等的
协议较为常见，甚至因朋友、熟人关系并未
签订任何书面协议而发生资金转移，由此
引发的纠纷也呈上升趋势。法律关系的性
质界定，不应受制于当事人之间签订合同
的外观和名称，而应当依据当事人的真实
意思表示、系争协议的实质内容以及双方
的履约行为等因素来进行综合认定是投资
关系还是借贷关系。
如何分辨双方是民间借贷关系还是投

资关系？第一，看收益。协议名称虽为其他，
但是约定了固定还本付息的保本条款则往
往认定为借贷关系。因为民间借贷核心在
于收益是固定的、可预期的，出借人按照约
定的利率收回的是出借的本金和利息，无需
与借款人共同承担亏损，而投资、合伙等关
系的本质特征在于收益是不可确定的，可能
产生收益，也可能产生亏损，收益的多少由
投资对象的利润决定，出资主体按照约定比
例或投资比例分取收益和承担亏损。
第二，看资金。投资关系的话，投资主

体可以货币出资，也可用有价证券、不动产
等出资，出资后成为出资对象的财产，投资
关系中资金一旦投入不能随意撤销，资金
收回需要经过转让、减资、清算等法定程
序。而借贷关系中，资金属于出借款，借款
期限届满后，出借人可要求借款人足额归
还借款本金和利息。
第三，看履行。协议签订之后，要看当

事人的实际履行情况。投资关系要求履行
法定出资或入伙程序，即作为股东或者合
伙人进行工商登记，并以此享有利润分配
权，并直接或间接参与到投资对象的管理
和经营中。而借贷关系只需要出借人将约
定的资金交付给借款人，由借款人根据约
定按期固定归还借款本息，出借人与投资
对象之间不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资金关系或
管理关系。
第四，调利率。在确认协议双方成立民

间借贷关系而非投资关系后，原本对于投
资本金的约定应视为对于借款本金的约
定，对于固定收益或分红的约定应视为对
于借款利息的约定。但是，由于协议以投资
为名，其对于固定收益或分红的约定可能
超过法律规定的民间借贷的利率范围，在
按照借贷关系处理时应当将之还原至符合
法律规定的利率范围。

（虹口法院 曹艳梅 梁聪聪）

年前本市某宠物店内发生了一起为宠物狗
治病打针，结果致宠物狗死亡的事件，宠物狗的
主人杨大伯与宠物店协调赔偿等事宜，结果几
次协商下来在对狗致死的责任和赔偿金额上都
谈不拢，杨大伯一气之下打 12345 投诉电话，
将宠物店投诉到有关部门。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致死的宠物狗是一

条拉布拉多犬，狗主人是杨大伯。杨大伯一人独
居在本市某小区内，无儿无女，前年重病的老伴
李阿姨建议他去养条狗。杨大伯与李阿姨几十
年相濡以沫，老伴让他养狗的意思他也明白，就
是在她走后养条狗陪陪他不至于太孤单。
所以杨大伯立即托人精挑细选，趁着老伴

还健在时买了这条拉布拉多犬。这条狗买回来
时还很小，当时老伴很高兴，还特地给这条狗起
了个名字“巴贝”，寓意爸爸的宝贝。
没过多久，李阿姨撒手人寰，杨大伯悲痛不

已。送走老伴以后杨大伯与“巴贝”相依为命，
日子一天天地就这么过，杨大伯有时会思念妻
子，看着“巴贝”越长越乖巧，越长越通人性，杨
大伯也得到了一定的心理慰藉。其实在杨大伯
的心中，“巴贝”不是一条普通的狗，是把它当
成与老伴情感联系的纽带。
就这么一条对于杨大伯来说非同寻常的

狗，有一天傍晚突然抽搐哀叫起来，杨大伯当时
二话没说立即送去附近一家宠物店医治。当他
心急如焚地赶到这家宠物店时，门店的人让他等
着，过了很长时间才有一个自称兽医的小伙子出
来给狗量体温，检查打针配药，折腾了 2个多小
时后（期间还出去打电话 15 分钟）说好了，让
他抱回去，诊疗费共花去了杨大伯 3000 多元。
可是到了半夜里，“巴贝”还是死了，这让

杨大伯一下子失去了精神寄托，心理难过得不
得了。第二天杨大伯带着“巴贝”的遗体找宠物
店理论，当时宠物店的老板陈先生轻描淡写地

说道，狗跟人一样，生老病死是很正常的事，一
开始拒绝赔偿，在杨大伯的再三交涉下，勉强答
应退还治疗费 1500 元，这让杨大伯难以接受。
接到杨大伯的投诉后，市场监管部门介入

调解和调查。刚开始执法人员查看了宠物店的
证照、兽医证、诊疗记录等，并没有发现宠物店
有问题，不过接下来询问杨大伯和兽医及其他
员工时，发现了问题的端倪。
原来杨大伯火急火燎地送“巴贝”来就医

时，正赶上店里有证的兽医均不在场，其中一个
当班兽医家里有急事回家一趟，按照有关规定宠
物店里必须有兽医在场才能开店经营的，否则的
话要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当时店里有一个小伙
子没有职业兽医资格证，自认为自己在店里看得
多了，就自告奋勇地当起了临时兽医，期间遇到
问题了，还打电话咨询那天的当班兽医。
问题终于搞清楚了，宠物狗“巴贝”的死是

由于那天店里的员工误诊造成的，经调解宠物
店不仅退还了杨大伯的3000多元治疗费，而且
还补偿狗的费用及各种损失费3000元。另外宠
物店还存在着其他违规操作，市场监管部门还将
会同兽医主管部门对该宠物店和无证兽医开展
立案调查，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分别进行处罚。

■老左提醒

时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饲养宠物
的人也越来越多， 随之而来的与宠物相关联的
宠物及宠物产品消费、 宠物饲养以及宠物救治
产生的各类纠纷也逐步增多。通过这个故事，想
提醒人们事关宠物消费时要了解清楚经营者的

证照、许可范围、各类资质等，并且索要消费凭
证等保护好自己的权益。 目前本市动物防疫的
监管职能已归属市场监管部门， 欢迎市民朋友
们遇到或发现问题时投诉举报。

（江湾市场监管所）

今年 3月，正值全民防疫的严控关键
期，绝大多数人都自觉遵守防疫规定，出门
佩戴口罩。但有人不仅拒不配合佩戴口罩，
还不听劝阻，甚至对社区防疫人员大打出
手，导致两名社区防疫人员受伤。
2020 年 5 月 25 日上午，上海市虹口

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疫情防控
期间寻衅滋事罪案件，并当庭做出一审宣
判，被告人王某某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
徒刑 1年 6个月。
2020 年 3 月 1 日晚 8 时许，租住在

虹湾路某小区的被告人王某某，出门取快
递返回小区时，因没有佩戴口罩，不符合社
区疫情防控规定，在小区门口被保安见某
某和韩某某拦下。见某某和韩某某告知王
某某，按照社区防疫规定未戴口罩不能进
小区。王某某情绪激动起来，口中骂骂咧咧
要进小区，两名保安再三劝阻。为了平息事
态，小区门口管理快递的志愿者送给王某
某一只口罩。
据王某某交代，因被阻拦，自己“心里

不舒服”，于是在有了口罩后，“只戴了一
半口罩去挑衅”见某某，并与见某某发生
肢体冲突。王某某推搡见某某，并拳击其头
面部，导致见某某受伤。
之后，王某某拨打 110 报警，在等待

民警到现场处理纠纷期间，王某某又无故
拳击小区保安张某某，导致张某某受伤。
经鉴定，见某某构成轻微伤，张某某两

处受伤的地方分别构成轻伤一级、轻微伤。
3月 2日，王某某被公安人员抓获。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某某在

疫情防控期间，不听从社区保安人员劝阻，
并随意殴打保安人员，情节恶劣，其行为已
构成寻衅滋事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
某某犯寻衅滋事罪罪名成立。被告人王某
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且
认罪认罚，依法可从轻处罚。关于公诉机关
提出的量刑意见及辩护人提出对被告人王
某某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于法有据，法院
予以采纳，并作出如上判决。

（虹口法院 姜叶萌）

一场车祸过后，物流公司损失了 20 余万
元的货物，原本还庆幸购买了运输保险，不料，
向保险公司索赔时却遭拒绝，这才发现投错
保。物流公司本应购买物流责任险，却阴差阳
错买了货物运输险，那么保险公司有缔约过失
责任吗？是否应承担赔偿？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

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并判决物流公司自行承担
40%的损失，保险公司承担 60%的赔偿责任。

投保避险 理赔时却遭拒绝

2016 年 3月，货主小刘委托某物流公司，
将一批价值 20 余万元的电动车从上海运送至
杭州。为了保障货物受损时能够得到赔偿及时
止损，小刘向A保险公司投保了货物运输险。
而此时，物流公司也向 B保险公司购买了一份
保险，以防万一运输中出现运输责任需要赔偿
时能够由保险公司代为赔偿。
很不幸的是，运输车辆在途中真的发生了事

故，导致车上电动车全部损毁。小刘见状直接向
A保险公司索赔，A保险公司赔偿小刘的损失
后，获得了保险代位追偿权，转头又向导致本次
货物受损的直接运输方某物流公司索要赔偿。
物流公司暗暗庆幸已经购买了保险，于是

也爽快地赔偿了A保险公司的损失。然而，当物
流公司向B保险公司索赔时，却被拒绝，理由是
物流公司在 B保险公司购买的是货物运输险，
依照该保险的性质，损失应当直接赔偿给货主，
而不是物流公司，鉴于货主小刘的损失实际上
已经得到了赔偿，故公司已经没有赔偿的必要。
物流公司则认为该保险系保险公司推荐

购买的，发生事故后保险公司却不赔偿，保险
公司存在缔约过失责任，应当赔偿物流公司损
失。无奈之下，物流公司将保险公司起诉至法
院，要求保险公司支付损失 20余万元。

告知披露不充分 保险公司过失缔约被判赔偿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

B保险公司是否构成缔约过失责任，以及如果
构成缔约过失责任，如何赔偿。物流公司在B保
险公司购买保险，本意是为了一旦发生事故造成
货损，原本应由其赔付货主损失的责任可以由B
保险公司来承担。但本案中，事故发生后，物流公
司的损失却未能避免，究其原因在于物流公司投
保的货物运输险专属于货主，物流公司对于其承
运的货物不享有货主的所有人利益，故其投保货
物运输险自始不具有保险利益，与其利益匹配的
应为物流责任险（简单来说就是买错了保险，物
流公司本应购买物流责任险）。
保险公司作为专业保险机构，完全有能力

区分两个险种在保险利益归属及投保人利益保
护上的不同，其在向投保人推介保险产品时应
当进行如实告知和说明。结合物流货物保险单
有关免于追偿条款的约定，法院有理由确信物
流公司订立合同目的在于转移责任风险，而并
非纯为第三人即货主利益投保。
如今物流公司在向货主赔偿完毕后，因欠缺

保险利益而无法自其投保的货物运输险中得到赔
偿，其损失的发生与保险公司未尽告知和说明义
务存在因果关系。审理中，保险公司未举证证明其
已就险种性质、区别及追偿风险进行告知和说明，
法院认定保险公司在承保过程中存在过错。而物
流公司在缔约时未审慎合理了解保险产品、履约
中存在违约行为，亦应适用过失相抵原则，自担部
分损失。最终，法院判决物流公司自行承担40%
的损失，B保险公司承担 60%的赔偿责任。

■法官提醒

本案中， 保险人在与物流运输企业缔结货
物运输保险合同的过程中， 应基于诚实信用原
则，就货物运输险和物流责任险在险种、费率、
保险责任、 追偿等影响投保人投保的要素事项
上进行告知和说明。 保险人因告知披露不充分
而致物流运输企业权益受损的， 应承担损失赔
偿责任，赔偿范围以信赖利益为限。
（以上人物、公司均系化名）（虹口法院 王佳玮）


